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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NERCHINA HOLDINGS LIMITED
威華達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22）

2011年5月27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威華達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1年4月21日之通函（「該通函」）。除文義
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欣然公佈，於2011年5月27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
如下：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普通決議案

1. 省覽及考慮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
合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與獨立核數師報告。

4,058,980,575
(100.00%)

0
(0.00%)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2. (a)(i) 重選陸運剛先生連任本公司董事。 3,251,759,753

(80.11%)
807,220,822

(19.89%)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a)(ii) 重選鄧銳民先生連任本公司董事。 3,407,529,224

(83.95%)
651,451,351

(16.05%)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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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a)(iii) 重選項亞波先生連任本公司董事。 3,407,529,224

(83.95%)
651,451,351

(16.05%)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b) 授權董事會釐定本公司董事酬金。 3,407,529,224

(83.95%)
651,451,351

(16.05%)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3. 續聘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之核數

師，直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其酬金由董事會釐
定。

4,058,980,575
(100.00%)

0
(0.00%)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4. (A) 給予董事會回購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其數

額不得超過已發行股本百分之十。
3,407,529,224

(83.95%)
651,451,351

(16.05%)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B) 給予董事會發行本公司新股份之一般授權，其

數額不得超過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二十。
3,375,644,633

(83.16%)
683,335,942

(16.84%)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C) 擴大給予董事發行本公司額外股份之一般授

權，加上本公司根據上述第4(A)項所回購之股
份。

3,375,895,958
(83.17%)

683,084,617
(16.83%)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5. 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至120,000,000港元，分為

12,000,000,000股股份，其面值為每股0.01港元。
3,365,612,633

(82.92%)
693,367,942

(17.08%)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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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之已發行及已繳足股份合共7,189,655,664股。有關股東週
年大會上提呈之所有決議案，賦予股東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
票權利之股份合共7,189,655,664股。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之所有決議案進行投票並無
任何限制。

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
表決的監票員。

有關上述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第4及第5項決議案詳情，股東可參考該通函，股東可透
過本公司網址www.enerchina.com.hk或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指定網址www.hkexnews.hk
瀏覽及下載該通函。

代表
威華達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羅泰安

香港，2011年5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的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歐亞平先生（主席）、陳巍先生（行政總裁）、
項亞波先生及鄧銳民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陸運剛先生、項兵博士及辛羅林先生。


